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益资复决字〔2023〕21号

申  请  人：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
住      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镇**村**村
负  责  人：郭建华，系该组组长。
被申请人：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
住      所：益阳市资阳区三益北街2号
法定代表人：谢劭，系该局局长
申请人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益阳市资阳区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要求土地确权的回复》，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3年6月7日依法予以受理，现本案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要求土地确权的回复》；2.确认益阳市**中学原占用的23607平方米土地（即益资国用（2022）第300001－0160号）为申请人所有的集体土地。
申请人称：
2023年5月申请人向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资阳区政府”）提交《关于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申请》（以下简称《申请》），请求确认益阳市**中学原占用的23607平方米土地（即益资国用（2022）第30001－0161号）为申请人所有的集体土地。2023年5月16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要求土地确权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驳回了申请人的权属争议处理申请。申请人认为：1.本案土地权属争议处理主体及程序违法。主体上，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的处理决定应当由资阳区政府作出。程序上，资阳区政府、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后，未向申请人送达是否受理的意见。被申请人未将本案的承办人告知申请人，侵犯了申请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被申请人怠于履行职责，未组织申请人与益阳市**中学先行调解。被申请人所作《回复》不符合关于土地权属争议的形式要求。被申请人所作《回复》中，其所认定的事实仅依据益阳市**中学单方提交的材料，缺少客观性和中立性。被申请人所作《回复》对于申请人提出的争议事实部分未予回应，对于适用的法律法规依据也不明确。2.被申请人在确认案涉地块为国有土地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对于“解放前至1955年，益阳市**中学就有操场、食堂、教学楼、几栋平房，当时占地的面积约有22000多平方米”这部分土地来源，具体占地面积的数据从何而来缺少证据。且根据申请人所保存的一份由益阳县**中（益阳市**中学前身）于1968年9月11日向**人民公社、**生产队发送的《益阳县**初级中学与**公社**生产队的地基问题》中明确记载“地基未搞清，**中职工宿舍暂时施工，待“文化大革命”后按中央和省里红色政权的具体政策由公社负责处理。”说明该部分土地在性质是国有土地还是**生产队的集体土地仍存在争议。3.被申请人确认案涉地块为国有土地的依据主要是益阳市**中学在申请案涉土地使用权证时提交的相关资料，但是该申请资料存在诸多不合法之处。第一，土地登记申请不合法；第二，地籍调查不合法；第三，权属审核不严谨；第四，在对案涉土地进行登记前，没有进行公告；第五，《征用土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不具有合法性，案涉土地及上述协议中的6.2亩土地均不能认定为国家所有。
被申请人称：
（一）本案纠纷形成具有历史成因。益阳市**中学解放前是一所私塾，后又改为育贤郭氏小学，解放后为育贤小学。1955年，由**附属中学改为益阳县**中学，当时有操场、食堂、教学楼、几栋平房。1982年，根据县政府的要求，县教育局整体规划扩建教学楼、厕所、操场等征用旱土3.95亩，于1984年益阳县**中学更名为益阳市**中学，于1985年征用土地2.25亩而形成该校的使用范围至今。第一部分土地来源：解放前至1955年，益阳市**中学就有操场、食堂、教学楼、几栋平房，当时占地的面积约有22000多平方米；第二部分土地来源：1982年，因扩建教学楼、厕所、操场等需要，征地3.95亩（约2630.7平方米）；第三部分来源：1985年征地2.25亩（约1498.5平方米）。以上全部三部分土地来源现共计约27000多平方米。2010年5月，益阳市**中学申请对上述国有划拨土地进行确权。2011年4月，被申请人在审核相关材料后，认为经审查，该宗地属历史性用地，有部分权属来源资料。鉴于其来源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确认该宗土地23607.0平方米为划拨国有土地，并确认益阳市**中学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3607.0平方米，2011年5月31日，颁发了益资国用（2011）第300001－01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11年，资阳区教育局因教育布局调整、资源整合需要，对学校进行撤并，请求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收回该宗土地使用权，为此，益阳市国土资源局资阳分局土地储备发展中心、益阳市**中学、益阳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共同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以502万元的土地补偿价格收回国有，现该土地已经收回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收回，益资国用（2011）第300001－0160号土地使用权证已注销。
（二）被申请人关于案涉土地争议权属处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在案涉土地确权程序中，被申请人审核了申请人的所有材料以及实地勘测，对相关村委、小组组长、其他集体成员予以四至边界勘测后，认为案涉土地无任何权属争议，确权土地来源合法。因案涉争议土地具有长久的历史渊源，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六条的规定，案涉争议土地由益阳市**中学使用，在长期的历史中并未归还给集体，且在整个过程中对使用的土地予以了补偿和征收补偿，案涉土地属于国有所有有历史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申请人提出申请已经超过了行政法的诉讼时效。2011年5月被申请人对案涉土地予以确权时，申请人所在村委知晓确权事实，在对案涉土地进行范围界址勘验时，当时申请人的组长以及相关的村民也知晓确权事实，申请人的申请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本府查明：
2010年5月，益阳市**中学申请对其占用使用的土地进行确权登记，2011年4月，益阳市国土资源局资阳国土分局在审核相关材料后，认为“该宗地属历史性用地，有部分权属来源资料。鉴于其来源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确认该宗土地23607.0平方米为划拨国有土地，并确认益阳市**中学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3607.0平方米”，2011年5月31日，向益阳市**中学颁发了益资国用（2011）第30001-01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现该证已注销收回。
上述事实主要有下列证据证明：
1．土地登记审批表
2．土地登记申请书
3．土地确权审批表
4．革命委员会基本建设征用土地报批单
5．基本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
6．关于益阳市**中学土地来源的情况说明
7．公证书
8．关于征用土地的报告、协议书
9．企业资质及身份证明
10．地籍调查表
11．身份证明
12．资阳区教育局交城建投收购资源表
13．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
14．关于收回益阳市**中学土地使用权的请示
15．承诺书
16．税费征收明细单及票据
17．宗地图
18．国土证（收回）
本府认为：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能否按权属争议处理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2007〕60号）规定：“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土地登记前，土地权利利害关系人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归属而发生的争议。土地登记发证后已经明确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土地登记发证后提出的争议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要求土地确权的回复》载明，案涉益阳市**中学原使用土地已于2011年4月经审批确认为划拨国有土地，面积为23607.0平方米，2011年5月31日，益阳市国土资源局资阳国土分局向益阳市**中学颁发了益资国用（2011）第300001－016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本案不属于土地权属争议。
2023年5月，申请人向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申请》，请求撤销益资国用（2011）第300001－016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确认益阳市**中学原占用的23607平方米土地为申请人所有的集体土地。申请人的请求实际系对益阳市国土资源局资阳国土分局的登记发证行为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考虑到申请人在颁证10余年后才提出异议，早已经超过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且其提出申请的形式也并非复议申请，因此，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将申请人的申请交由被申请人调查清楚后，再由被申请人对其进行回复。被申请人于2023年5月16日作出了《关于资阳区**镇**村**村民小组要求土地确权的回复》，向申请人示明了颁证的依据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该回复只是对申请人有异议的部分进行阐释说明，并非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的范围。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与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政府
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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